桂林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征集涉烟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
为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，进一步规范烟草市场经营秩序，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，桂林市烟草专卖局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涉烟违法犯罪线索，特通告如下：
一、线索征集内容
（一）非法生产、销售、运输、储存假烟、走私烟、雪茄烟、电子烟；
（二）非法制造、拼装、销售、运输、储存烟草专用机械；
（三）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储存烟叶、烟丝；
（四）非法印制、销售、使用他人卷烟、雪茄烟等烟草制品注册商标标识；
（五）非法生产、销售、运输、储存烟丝、复烤烟叶、卷烟纸、烟用丝束、滤嘴棒；
（六）超限量邮寄烟草制品、电子烟；
（七）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售烟草制品、电子烟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八）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涉烟违法犯罪行为。
二、举报奖励标准
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，将根据举报查实的涉案烟草物品情况，按照以下标准予以奖励：
	项目
	举报奖励标准

	假私烟
	假冒伪劣卷烟、伪劣卷烟
	600 元/万支

	
	散支卷烟
	300 元/万支

	
	走私卷烟（查获时已霉变的走私烟除外）
	600 元/万支

	
	走私雪茄烟
	1 元/支

	
	其它雪茄烟
	0.2 元/支

	真品卷烟
	国产真品卷烟
	按照执法机关认定货值金额的 5 %

	
	查获时已霉变的国产真品卷烟；条包、盒包外观已发生残缺、污损等情形的国产真品卷烟；不在全国销售目录内的国产真品卷烟
	100 元/万支

	电子烟
	电子烟烟弹
	2 元/个

	
	电子烟烟具
	10 元/个

	
	一次性电子烟
	2 元/个

	
	查获非法生产电子烟窝点， 尚未完成组装的电子烟产品组件（ 1个电池+1 个雾化器+1 个外壳为 1 组）
	1 元/组

	
	雾化物
	20 元/公斤

	
	电子烟用烟碱
	50 元/公斤

	原料
	烟叶
	1000 元/吨

	
	烟丝、片烟
	2000 元/吨


其他未罗列的举报奖励标准，按照烟草行业有关规定执行。办理举报奖励提取时，按照烟草行业有关规定程序执行。
三、举报联系方式
受理举报部门将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、举报内容等严格保密。相关举报联系方式如下：
（一）拨打全国烟草统一举报热线电话：12313；
（二）拨打属地烟草专卖局举报专线：
	序号
	举报接收单位
	举报电话

	1
	桂林市烟草专卖局
	18707732662

	2
	城区烟草专卖局
	0773-8990066，13627735125

	3
	临桂区烟草专卖局
	0773-7993806，18707736321

	4
	灵川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6812235，18376356078

	5
	永福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8514539，18707735210

	6
	兴安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6222334，19897729686

	7
	全州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7987612，18707730203

	8
	灌阳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4212338，19714953048

	9
	阳朔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8827284，18707738915

	10
	荔浦市烟草专卖局
	0773-6981616，18276372309

	11
	平乐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7893223，18707731130

	12
	恭城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8212251，15878339813

	13
	龙胜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7511902，13647864859

	14
	资源县烟草专卖局
	0773-4315826，19877324757




桂林市烟草专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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